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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在基金的运作中，涉及到多个当事人，具体包括：基金发

起人、基金投资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销售机

构或基金交易机构、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

。其中，封闭式基金的当事入主要包括基金发起人、基金投

资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机

构以及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开放式

基金也包括了上述主要当事人。同时，因其不存在二级交易

市场，要通过多条渠道认购、申购和赎回。所以，一般类型

的开放式基金不通过证券交易所买卖。当事人中没有交易所

，但增加了基金销售机构和注册登记机构。 (二)基金当事人

之间的关系 1．持有人与管理人之间的关系。 基金持有人与

基金管理人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信托关系而形成的所有者与经

营者之间的关系。前者是基金资产的所有者，后者是基金资

产的经营者；前者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或其他社会

团体，后者则是由职业投资专家组成的专业经营者。 2．持

有人与托管人之间的关系。 基金持有人和基金托管人的关系

是委托与受托的关系。基金发起人代表基金持有人把基金资

产委托给基金托管人保管。对持有人而言，基金资产委托专

门的机构保管，尤其是公开募集的基金持有人比较分散，以

其单个力量无法有效保护资产的安全，通过基金托管人的介

入，有利于保证基金资产的安全。反映在不同的基金类型上

：封闭式基金由发起人代表基金持有人委托托管人；开放式



基金由管理人以设立人的身份代表持有人委托托管人。 3．

管理人与托管人之间的关系。 管理人与托管人的关系主要因

各国法律、法规和基金类型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在国外，有

的基金由托管人担任受托人角色，托管人与管理人形成委托

与受托的关系；有的基金由管理人担任受托人的角色，管理

人与托管人形成委托与受托的关系。在我国，管理人和托管

人是平行受托关系。即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受基金持有

人的委托，分别履行基金管理和基金托管的职责。 在业务运

作关系上，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都是为基金提供服务的

专业性机构，同时，二者之间具有互相监督的关系。基金管

理人运作基金资产，但不实际持有基金资产。基金托管人保

管基金资产，依据基金管理人的指令进行清算交割，并监督

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运作是否合法合规。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

管人均对基金持有人负责。二者的权利和义务在基金契约或

基金章程中有明确规定，任何一方有违规之处，对方都有权

监督并及时制止，直至请求更换违规方。这种相互制衡的运

行机制，有利于保证基金财产的支全和基金运用的高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